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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考勤、请假及休假管理暂行办法 

 

为进一步规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（以下简称基金会）考勤、

请假及休假制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及国务院、北京市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基金会的

工作需要，以“健全制度，规范管理，提高效率、倡导自律”为

基本原则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考勤制度 

    （一）工作时间 

1、每个工作日的标准工作时间 8：30—17：00； 

2、为照顾职员上班路程较远,解决交通拥堵所造成的困难，

每个工作日的弹性工作时间为 9：00—17：30。 

（二）工作时间内的具体规定 

1、每周周一上午 9:00为全体例会时间。 

2、每个工作日 9：30—16：00为秘书长、分管副秘书长召集

会议和布置工作时间，全体职员必须保证在工作岗位上，如因公

出差、参会，调研等或有临时工作安排，需保持通讯畅通状态。 

3、每个工作日中午 11：30—13:00 为午餐时间； 

4、每个工作日上午 10：00－10：10，下午 15：00－15：10

为工间操时间； 

（三）考勤管理 

1、基金会部门负责人及以下职员实行刷卡考勤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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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职员每个工作日上下班时需在办公区前台刷卡。因工作原

因暂不实行刷卡考勤的，需经分管副秘书长或秘书长批准。 

3、职员因公出差、参会、调研等，或有临时工作安排，或因

事假、病假、休假等原因未刷卡的，应及时向办公室说明情况，

由办公室补办登记手续。 

4、职员每月未刷卡累计 2 个工作日（含）以下的，由办公室

向职员核实情况并提示；职员每月未刷卡累计 2 个工作日以上，

且未向办公室说明情况或送交请假单的，按本办法请假制度的有

关规定处理。 

5、职员因公出差、会议、调研等外出工作安排，或因事假、

病假、休假等原因不在工作岗位的，不再发放午餐补贴。 

二、请假制度 

（一）基本制度 

1、请假权限 

因公外出或因私请假，职员向部门负责人请假；部门负责人

（含部门正、副职，以下同）向分管副秘书长或秘书长请假。 

2、请假方式 

本办法所涉及的请假方式包括书面和通讯两种方式，书面方

式为《事假请假单》和《病假请假单》；通讯方式包括电话、短信、

微信、电子邮件等。 

3、请假时间计算 

本办法所涉及的事假、病假天数均按所占工作日计算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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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工作日工资计算 

工作日工资是以职员本人月应发工资数除以月工作日天数。 

（二）事假管理 

1、职员因私请事假，事假时间每月在 1个工作日以下的，需

事先向部门负责人请假，并以通讯方式通知办公室，上班后到办

公室补办事假登记手续。 

2、职员事假时间每月在连续 2个工作日（含）以上的，需事

先填写《事假请假单》，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后，报办公室登记备案；

因特殊情况不能及时填写请假单的，可事先向部门负责人以通讯

方式请假，并以通讯方式通知办公室，上班后补办请假单。 

3、职员每年度内累计事假时间可选择冲减当年的带薪年休

假，未冲减完的，可继续享受剩余年休假，已冲减完的，不再享

受带薪年休假。 

4、职员每月累计事假时间不超过 1 个工作日的，由办公室登

记并向职员提示，不作处理；每月累计事假时间超过 1 个工作日

以上的，每超出 1 个工作日，扣发 1 个工作日工资。 

（三）病假管理 

1、职员因病请病假，病假时间每月在 2个工作日（含）以下

的，需事先向部门负责人请假，并以通讯方式通知办公室，上班

后到办公室补办病假登记手续。 

2、职员病假时间每月在连续 3个工作日（含）以上的，需事

先填写《病假请假单》，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后，报办公室登记备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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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特殊情况不能及时填写请假单的，可事先向部门负责人以通讯

方式请假，并以通讯方式通知办公室，上班后补办请假单。 

3、职员病假时间每月在连续 3个工作日（含）以上的，需凭

社保定点医院或专科医院的诊断证明请假。 

4、职员病假期满后，因身体尚未康复等原因仍不能按时上班

的，需事先向部门负责人报告情况，上班后凭社保定点医院或专

科医院的诊断证明补办请假单。 

5、职员每月累计病假时间不超过 2 个工作日（含）的，由办

公室登记并向职员提示，不作处理；每月累计病假时间超过 2 个

工作日以上的，每超过 1 个工作日，按以下方式处理： 

（1）工作年限不满 10 年的，扣发工作日工资的 30%； 

（2）工作年限满 10 年不满 20年的，扣发工作日工资的 20%。 

（3）工作年限满 20 年以上的，扣发工作日工资的 10%。 

5、职员病假时间在 1 个月以上 12 个月以下的，按以下方式

处理： 

（1）工作年限不满 10 年的，按月应发工资的 60%发放，取消

其他各项福利和奖励； 

（2）工作年限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，按月应发工资的 65%发

放，取消其他各项福利和奖励； 

（3）工作年限满 20 年以上的，按月应发工资的 70%发放，取

消其他各项福利和奖励。 

6、职员病假时间一次在 12个月以上的，按停薪留职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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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职员请事假、病假的汇总情况，将作为职员半年绩效考核

与年终绩效考核评分的参考依据。 

三、休假制度 

（一）公共假日 

基金会执行国务院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》规定的公

共假日，具体安排由办公室根据规定发布内部通知执行。 

（二）福利休假 

1、婚假 

根据国家和北京市的规定，职员婚假为 3 天；符合国家规定

的晚婚年龄的职员，增加奖励假 7 天。 

2、护理假 

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男职员的妻子属于晚育年龄的，为照顾

妻子生育和休养，男职员可享受护理假 7 天。 

3、丧假 

职员直系亲属去世，可有丧假 3 天。如直系亲属在京外，路

途较远或有特殊情况的，可酌情增加时间。 

（三）带薪年休假 

为保证《劳动法》、《劳动合同法》的实施和国家规定的职员

休假权利，基金会实行职员带薪年休假（以下简称年休假）制度，

参照国务院发布的《职员带薪年休假（草案）》的有关内容，具体

安排如下： 

1、年休假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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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员工作时间满 1 年以上可享受带薪年休假。在年休假期间，

职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不变。 

2、年休假时间 

（1）职员工作时间满 1年不满 10年的，年休假为 5 天； 

（2）职员工作时间满 10年不满 20 年的，年休假为 10 天； 

（3）职员工作时间满 20年及以上的，年休假为 15天。 

3、年休假要求 

（1）职员请年休假需不影响正常工作； 

（2）职员请年休假需在每年度内集中时间安排，不得分时段

和跨年度安排； 

（3）如确因工作原因，职员年休假不得不分时段安排的，一

般只可分两次安排，需报分管副秘书长或秘书长批准。 

4、年休假的计算和使用 

（1）年休假时间以工作日时间计算； 

（2）公休日、公共假日不计入年休假。 

（3）婚假、护理假、丧假等福利休假及女职工保护性假期不

计入年休假。 

（四）休假管理 

1、请假权限 

除公共假日外，享受福利休假和带薪年休假时，职员向部门

负责人请假；部门负责人向分管副秘书长或秘书长请假。 

2、职员享受福利休假和带薪年休假时，需填写《休假请假单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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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后，报办公室登记备案；如遇特殊情况不能及

时填写请假单的，需事先向部门负责人以通讯方式请假，并以通

讯方式通知办公室，上班后补办请假单。 

四、女职工保护制度 

基金会加强对女职员的在职保护，根据国务院《女职工劳动

保护特别规定》（国务院第 619号令）和北京市的有关政策，女职

员的在职保护及相关事项，按照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女职员在

职保护暂行办法》的规定执行。 

五、管理职责 

基金会职员考勤、请假和休假的管理由办公室、人力资源部

和财务部分别实施，具体职责如下： 

（一）办公室 

负责职员考勤、请假、休假的日常监督管理。按工作日记录

职员考勤刷卡情况；记录职员请事假、病假、休假情况；记录女

职工在职保护的情况；按照国家公共假日的安排，组织内部公共

休假；每月末汇总并审核《基金会职员月考勤信息统计表》，与职

员复核情况，每月 1 日将上月《基金会职员月考勤信息统计表》

交人力资源部处理和备案；与人力资源部、财务部在职员考勤、

请假和休假的日常管理方面进行协调。 

（二）人力资源部 

负责职员考勤、请假和休假制度管理办法的起草、修订和解

释。依据办公室出具的《基金会职员月考勤信息统计表》，与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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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复核情况，制定职员考勤及请假处理方案，报分管副秘书长、

秘书长批准，交财务部执行；在半年绩效考核和年终绩效考核时，

结合职员全年考勤汇总统计数据，对职员考勤、请假和休假情况

作出说明，报分管副秘书长、秘书长参考；与办公室、财务部在

职员考勤、请假和休假的日常管理方面进行协调。 

（三）财务部 

负责职员考勤及请假处理方案的执行。根据人力资源部提供

的职员考勤及请假处理方案，在发放职员工资时给予安排；与办

公室、人力资源部在职员考勤、请假和休假的日常管理方面进行

协调。 

五、其它 

（一）本办法经秘书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实行。 

（二）本办法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。如需修改，则由人力

资源部负责拟定修改方案，报秘书长办公会审议通过。 

（三）本办法实行之日起，原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考勤、

请假及休假制度暂行办法》（国研基办字[2002]第 2 号）、《中国发

展研究基金会考勤、请假及休假制度暂行办法》的补充规定（国

研基办字[2002]第 3 号）同时终止。 


